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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陳述鐵路法條文，說明二項旅客的權利與二項旅客的義務。（25 分）

二、陳述鐵路法條文，說明處理下列情事的原則與程序。（25 分）

自來水公司擬新建給水管線穿越台鐵路線之軌道下方。

台鐵平溪線營業時間內，某人跨越護欄至軌道上放天燈與拍照。

三、關於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之應變計畫，陳述鐵路法的要求；包括對鐵路

機構的要求以及對交通部鐵道局的要求。（25 分）

四、陳述鐵路法條文，說明全國鐵路網計畫之擬訂與核定的要求，以及說明

非全國鐵路網（如地方性鐵路）的要求。（25 分）


